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理辦法第九條、第十二

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理辦法(以下簡稱本辦法)，係依據核子

反應器設施管制法(以下簡稱本法)第十一條第四項規定訂定，於九十三

年三月三十一日發布施行，期間歷經五次修正，最近一次修正為一百十

五年一月十六日。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於一百十四年五月二十三日修正公布，增訂換發

運轉執照之規定，因應管制實務需求，爰研擬本辦法修正草案，修正本

辦法第九條，並增訂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二規定，其修正要點如

下：

一、考量機組各階段運轉人員見習方案，均係由經營者提出並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爰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新建機組得另提見習方案」之

規定，並明定見習方案須報請主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實施。（修正

條文第九條）

二、核子反應器設施運轉執照屆至之日，仍持有動力用核子反應器運轉

人員執照之人員，於經營者依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申請換發設施

運轉執照之情形，需確保該等人員仍具有繼續安全運轉機組之操作

能力，爰增訂上開人員於設施運轉執照屆滿後六年內，得經運轉人

員操作能力測驗及格後，重新申請同類別運轉人員執照，以及補考

相關規定。（修正條文第十二條之一及第十二條之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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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管理辦法第九條、第十二

條之一、第十二條之二修正草案條文對照表
修 正 條 文 現 行 條 文 說 明

第九條  參加動力用核子

反應器運轉人員第二階

段測驗成績及格，經見

習擬任職務三個月以上

成績及格者，經營者得

於接獲測驗成績及格通

知之日起一年內，檢附

其見習評定資料，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動力用

核子反應器運轉人員執

照。

      動力用核子反應器

設施除役期間，僅於用

過燃料池置有核子燃料

者，參加動力用核子反

應器運轉人員測驗成績

及格，經見習擬任職務

九十小時以上成績及格

者，經營者得於接獲測

驗成績及格通知之日起

六個月內，檢附其見習

評定資料，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動力用核子反

應器運轉人員執照。

      前二項見習，由經

營者擬具方案，報請主

管機關核准後，始得實

施。

第九條  參加動力用核子

反應器運轉人員第二階

段測驗成績及格，經見

習擬任職務三個月以上

成績及格者，經營者得

於接獲測驗成績及格通

知之日起一年內檢附其

見習評定資料，向主管

機關申請核發執照。

      前項見習擬任職務

於新建動力用核子反應

器之情形，經營者得另

提見習方案，報請主管

機關核准後實施。

      動力用核子反應器

設施除役期間，僅於用

過燃料池置有核子燃料

者，參加動力用核子反

應器運轉人員測驗成績

及格，經見習擬任職務

九十小時以上成績及格

者，經營者得於接獲測

驗成績及格通知之日起

六個月內，檢附其見習

評定資料，向主管機關

申請核發執照。

一、考量機組各階段運轉

人員之見習方案，均

係由經營者提出並報

請主管機關核准，爰

刪除現行條文第二項

「新建機組得另提見

習方案」之規定，並

明定見習方案須報請

主管機關核准後，始

得實施。並將原第二

項移列為第三項。

二、將「核發執照」修正

為「核發動力用核子

反應器運轉人員執

照」以資明確。

三、酌作文字及標點符號

修正。

第十二條之一  經營者依

本法第六條第三項規定

申請換發核子反應器設

施運轉執照者，其原設

一、本條新增。

二、核電廠運轉執照屆期

後，運轉人員固得藉

由再訓練，維持操作

2



施運轉執照期限屆至之

日，仍持有動力用核子

反應器運轉人員執照之

人員，得填具申請書，

並檢附下列文件，由經

營者彙整列冊，向主管

機關申請報考同類別動

力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

員操作能力測驗。但原

設施運轉執照期限屆至

六年後始提出申請者，

不予受理：

一、最近六個月內之健

康檢查報告及健康

檢查合格證明書正

本；驗畢後發還。

二、最近二年內完成符

合附件四運轉人員

再訓練紀錄及測驗

及格證明正本；驗

畢後發還。    

      前項測驗，除依第

六條第一項第三款第二

目規定，採模擬器團體

操作方式為之者外，不

適用第五條至第九條規

定。

      應試人員測驗及格

者，主管機關應將及格

通知書，經由經營者轉

交應試人員；經營者於

接獲通知之翌日起三十

日內，向主管機關重新

申請核發動力用核子反

應器運轉人員執照。

機組設備或用過燃料

池相關系統設備之能

力，惟考量機組狀態

及運轉人員操作經驗

與運轉期間之可能差

異，於經營者依本法

第六條第三項規定提

出申請後，有必要驗

證前述人員仍具備操

作安全運轉機組之操

作能力，爰參照現行

運轉人員執照最長效

期六年之規定，增訂

第一項規定。

三、第二項規定第一項所

定測驗之操作方式。

四、應試人員測驗及格

者，得由經營者向主

管機關申請核發動力

用核子反應器運轉人

員執照，爰於第三項

明定申請核發程序。

五、設施運轉執照期限屆

滿後，逾六年始提出

申請者，或不具動力

用核子應器運轉人員

執照者，應依本辦法

報考動力用核子反應

器運轉人員測驗，並

取得運轉人員執照

後，始得於設施再繼

續運轉期間，操作核

子反應器，併予敘

明。

第十二條之二  應試人員

測驗成績不及格者，得

一、本條新增。

二、明定應試人員測驗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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經由經營者依下列規定

期間，向主管機關申請

補考；逾期不予受理：

一、自接獲通知之日起

一個月後至六個月

內，申請第一次補

考。

二、第一次補考成績不

及格者，自接獲通

知之日起二個月後

至六個月內，申請

第二次補考。

      第二次補考不及格

者，不得再申請補考。

績不及格者，得申請

補考之相關規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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